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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环委办〔2025〕3 号

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保护

委员会，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经省领导同意，现将新修订的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

会工作规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

2025 年 8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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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(以下简称

“省环委会”）的工作，明确省环委会及其办公室的主要职

责，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全面

推进美丽福建建设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省环委会在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为省

级议事协调机构，严格按规定的职责权限履职，不代行省政府

决策权限，不代替省有关职能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。

第三条 省环委会办公室设在省生态环境厅，承担省环委

会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兼

任，副主任由省生态环境厅分管负责同志担任。

第四条 省环委会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

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环

境保护的决策部署，以及省委和省政府工作要求，传承弘扬习

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

实践，加强组织领导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（二）研究制定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政策措施、重大

规划计划、工作指导意见、实施方案等，统筹谋划、协调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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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领域重大工作、突发事件等，协调解决跨区域、跨部

门的生态环境领域复杂矛盾问题。

（三）指导协调和督促全省生态环境保护、污染防治攻

坚、美丽福建建设工作。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

格局，加强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海域综合治理。

（四）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

面绿色转型工作。

（五）研究协调和推进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

革中的重大问题。

（六）承办省委、省政府交办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第五条 省环委会办公室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承担省环委会的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研究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大政策、措施和建

议。

（三）承办省环委会成员单位工作的统筹、协调、督促、

推动事项。

（四）跟进督促省环委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的贯

彻落实情况。

（五）参与研究有关部门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，

加强与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的联动协同，围绕生态环境领域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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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行动，协调推动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。

（六）强化宣传引导，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把

福建建设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美丽中国

的重要窗口。

（七）承办省委、省政府和省环委会交办的其他生态环境

保护工作。

第六条 省环委会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省环委会有关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要求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认真贯彻落实省

直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。

（三）按职责分工研究提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和工作

措施并推动实施。

（四）按职责分工总结本行业（领域）生态环境保护工

作，加强工作调研并加快成果推广。

（五）成员单位认为需要提请省环委会会议研究的事项，

由成员单位提前向省环委会办公室提出建议。

（六）承办省委、省政府和省环委会交办的其他生态环境

保护工作。

第七条 省环委会工作制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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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议制度。省环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，由主

任或委托副主任主持召开，全体会议由全体成员参加，专题会

议由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，确有必要可安排有关部门、单位

和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有关代表列席。会议议题由省环委会

办公室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

求、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形势研究提出，报请省环委会主任

审定。会议议定事项，以省政府会议纪要或省环委会会议纪要

形式明确，由省环委会主任或委托副主任签发。

（二）报告制度。省环委会每年至少按程序向省委报告 1

次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。开展工作中涉及有关重要事

项、重要情况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等

规定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。定期向成员单位反馈履行职责情

况。

（三）办文制度。省环委会文件主要印发涉及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计划、方案以及管理制度、工作措施等全局性工作及其

他重要事项，由省环委办起草，由省环委会主任或委托副主任

签发。

第八条 省环委会办公室工作制度：

（一）会议制度。省环委会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工作

调度会议，会议由省环委会办公室主任或委托副主任主持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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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题有关的省有关部门代表、设区市有关代表等人员参加。会

议议题由省环委会办公室提出，报请省环委会办公室主任审

定。

（二）联络制度。省环委会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处级干部

担任联络员，负责与省环委会办公室的日常联络工作。

（三）办文制度。省环委会办公室文件主要印发涉及落实

省环委会具体事务性工作以及其他承办事项等，由省环委办审

核，省环委办主任或委托副主任签发。

第九条 本规则具体解释工作由省环委会办公室承担。

第十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抄送：省委办公厅、编办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印发


	

	

	

	

	

	

	


